长治市财政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告

一、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益智达江苏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住  所：淮安市淮安区施河镇淮河路
2、 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我局在对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实训基地设施设备购置（专用设备及软件）项目（项目编号：1404992023AGK00530）第二十三包监督检查中，发现益智达江苏教育装备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项目经理联系方式”与江苏楚汉云科教设备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联系电话”号码一致，且此公司投标文件与江苏飞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部分高度一致的情形。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七）项“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规定的情形，构成串通投标。
3、 处罚结果
处以采购金额5363700元千分之五即26818.5元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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